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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6/2021_2022_2012_E5_B9_

B4_E5_85_AC_c22_656140.htm 婚前保健：婚前医学检查、婚

前卫生指导、婚前卫生咨询等方面！ 《婚前保健工作规范》

（2002年6月17日卫生部卫基妇发2002147号修订发布），是为

向公民提供优质保健服务，提高生活质量和出生人口素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下简称《母婴保健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及相关法

律、法规，制定的工作规范。 婚前保健服务是对准备结婚的

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前所进行的婚前医学检查、婚前卫生

指导和婚前卫生咨询服务。 （一）婚前医学检查 婚前医学检

查是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可能患影响结婚和生育的疾病进

行的医学检查。 1、婚前医学检查项目包括询问病史，体格

检查，常规辅助检查和其他特殊检查。 检查女性生殖器官时

应做肛门腹壁双合诊，如需做阴道检查，须征得本人或家属

同意后进行。除处女膜发育异常外，严禁对其完整性进行描

述。对可疑发育异常者，应慎重诊断。 常规辅助检查应进行

胸部透视，血常规、尿常规、梅毒筛查，血转氨酶和乙肝表

面抗原检测、女性阴道分泌物滴虫、霉菌检查。 其他特殊检

查，如乙型肝炎血清学标志检测、淋病、艾滋病、支原体和

衣原体检查、精液常规、B型超声、乳腺、染色体检查等，应

根据需要或自愿原则确定。 2、婚前医学检查的主要疾病 （1

）严重遗传性疾病：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部

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子代再现风险高，医学上认为不宜生

育的疾病。 （2）指定传染病：《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梅毒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

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 （3）有关精神病：精神分裂症、

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 （4）其他与婚育

有关的疾病，如重要脏器疾病和生殖系统疾病等。 3、婚前

医学检查的转诊 婚前医学检查实行逐级转诊制度。对不能确

诊的疑难病症，应由原婚前医学检查单位填写统一的转诊单

，转至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保

健机构进行确诊。该机构应将确诊结果和检测报告反馈给原

婚前医学检查单位。原婚前医学检查单位应根据确诊结果填

写《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并保留原始资料。 对婚前医学检

查结果有异议的，可申请母婴保健技术鉴定。 4、医学意见 

婚前医学检查单位应向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的当事人出具《婚

前医学检查证明》，并在“医学意见”栏内注明： （1）双

方为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医学上认为不

宜结婚的疾病，如发现一方或双方患有重度、极重度智力低

下，不具有婚姻意识能力；重型精神病，在病情发作期有攻

击危害行为的，注明“建议不宜结婚”。 （2）发现医学上

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或其他重要脏器疾病，以及

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疾病的，注明“建议不宜生育”。 

（3）发现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或

其他医学上认为应暂缓结婚的疾病时，注明“建议暂缓结婚

”；对于婚检发现的可能会终生传染的不在发病期的传染病

患者或病原体携带者，在出具婚前检查医学意见时，应向受

检者说明情况，提出预防、治疗及采取其他医学措施的意见

。若受检者坚持结婚，应充分尊重受检双方的意愿，注明“

建议采取医学措施，尊重受检者意愿”。 （4）未发现前款



第(1)、(2)、(3)类情况，为婚检时法定允许结婚的情形，注明

“未发现医学上不宜结婚的情形”。 在出具任何一种医学意

见时，婚检医师应当向当事人说明情况，并进行指导。 （二

）婚前卫生指导 婚前卫生指导是对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进行

的以生殖健康为核心，与结婚和生育有关的保健知识的宣传

教育。 1、婚前卫生指导内容 （1）有关性保健和性教育 （2

）新婚避孕知识及计划生育指导 （3）受孕前的准备、环境

和疾病对后代影响等孕前保健知识 （4）遗传病的基本知识 

（5）影响婚育的有关疾病的基本知识 （6）其他生殖健康知

识 2、婚前卫生指导方法 由省级妇幼保健机构根据婚前卫生

指导的内容，制定宣传教育材料。婚前保健机构通过多种方

法系统地为服务对象进行婚前生殖健康教育，并向婚检对象

提供婚前保健宣传资料。宣教时间不少于40分钟，并进行效

果评估。 （三）婚前卫生咨询 婚检医师应针对医学检查结果

发现的异常情况以及服务对象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解答、交

换意见、提供信息，帮助受检对象在知情的基础上作出适宜

的决定。医师在提出“不宜结婚”、“不宜生育”和“暂缓

结婚”等医学意见时，应充分尊重服务对象的意愿，耐心、

细致地讲明科学道理，对可能产生的后果给予重点解释，并

由受检双方在体检表上签署知情意见。 小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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